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
注册阶段问询问题

1、申请材料显示，（1）发行人包括直销及向贸易商销售两类销售模式；（2）发行人智能手机类产品主要销售至电子售后配件市场；（3）发行人报告期持续亏损，待第6代生产线投产后，产能利用率达到约70%-80%时实现盈亏平衡；（4）发行人产品以刚性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为主，预计到2025年刚性和柔性出货量将分别为4.40亿片和6.01亿片，柔性出货量大于刚性。
请发行人：（1）补充披露发行人通过贸易商销售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；（2）结合三星等竞争对手市场份额、发行人智能手机类产品主要销售至电子售后配件市场等情况，补充披露发行人拓展终端品牌客户是否存在困难，未来市场份额是否存在被竞争对手挤占的风险；（3）结合第6代生产线预计投产时间、刚性和柔性AMOLED市场份额情况、发行人面临的供需状况、发行人竞争优势、发行人产品良率对实现盈亏平衡的影响，进一步补充披露发行人达到盈亏平衡的可行性、预计时长，就发行人退市风险进行风险提示。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说明对贸易商终端销售核查的具体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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